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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 3 1 章）  

對龍躍頭及軍地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 N E - L Y T / 1 7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 1 項  —  把位於山麗苑以北的一幅用地由「住宅 (乙類 )」

地 帶 改 劃為 「住 宅 ( 甲 類 ) 1 」地 帶 ，並 訂明 建築

物高度限制。  

A 2 項  —  把位於山麗苑以北的一幅用地由「住宅 (甲類 )」

地 帶 改 劃為 「住 宅 ( 甲 類 ) 1 」地 帶 ，並 訂明 建築

物高度限制。  

B 項  —  把 《 鶴 藪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 N E -

H T / 5 》範 圍 內 一 幅 位 於崇 謙 堂 村東南 面 的 土地
納入規劃區，並把該土地及其西面的土地由「綠

化 地 帶 」 及 「 農 業 」 地 帶 改 劃 為 「 其 他 指 定 用

途」註明「墳場」。  

I I .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 a )  刪除「住宅 (乙類 )」地帶，並修訂「住宅（甲類）」地帶的

「備註」，以納入有關「住宅（甲類） 1」支區的發展限制條

款及要求。  

( b )  修訂「住宅 (甲類 )」地帶，以在第一欄用途內加入「公眾停車

場 (貨櫃車除外 )  (只適用於指定為「住宅 (甲類 ) 1」的土地 )」，

並相應把第二欄用途的「公眾停車場 (貨櫃車除外 )」修訂為

「公眾停車場 (貨櫃車除外 )  (未另有列明者 )」。  

( c )  加入新的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墳場」地帶的《註釋》。  

( d )  刪除「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第二欄用途內的「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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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在「住宅 (甲類 )」及「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第二欄用途

內，把「商店及服務行業」修訂為「商店及服務行業 (未另有

列明者 )」。  

城市規劃委員會  

 

 

2 0 2 1 年 1 2 月 1 7 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 3 1 章）  

對鶴藪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 N E - H T / 5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 項  —  把崇謙堂村東南面的一幅 土地從規劃區剔出，以納入

《 龍 躍 頭 及 軍 地 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N E -

L Y T / 1 8》內。  

I I .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 a )  刪除「鄉村式發展」地帶的第二欄用途內的「街市」。  

( b )  在「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註釋》的第二欄用途內，把

「商店及服務行業」修訂為「商店及服務行業（ 未另有列明

者）」。  

 

城市規劃委員會  

 

 

2 0 2 1 年 1 2 月 1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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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龍躍頭及軍地南18_附件III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

第 1 0 8 5 4 號附件 I I I

有關《龍躍頭及軍地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 N E - L Y T / 1 8》
的申述人和提意見人名單

I . 申述人名單

申述編號

(TPB/R/S/NE-LYT/18-)
申述人名稱

R 1 Mary Mulvihill
R 2 基督教崇真會粉嶺崇謙堂

I I . 提意見人名單

意見編號 提意見人名稱

TPB/R/S/NE-LYT/18-C1 Mary Mulvi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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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After deliber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a) agree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Fanling/Sheung Shui 

OZP No. S/FSS/24 and that the draft Fanling/Sheung Shui OZP No. 

S/FSS/24A at Attachment II of the Paper (to be renumbered to S/FSS/25 

upon exhibition) and its Notes at Attachment III were suitable for exhibi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and 

 

(b) adopt the revised Explanatory Statement (ES) at Attachment IV of the 

Paper for the draft Fanling/Sheung Shui OZP No. S/FSS/25A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lanning intentions and objectives of the Board for 

various land use zonings of the OZP and the revised ES would be published 

together with the OZP. 

 

47. Members noted that, as a general practice, the Secretariat of the Board would 

undertake detailed checking and refinement of the draft OZP including the Notes and ES, if 

appropriate, before their publication under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Any major 

revision would be submitted for the Board’s consideration. 

 

[The Chairman thanked th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consultants for their 

attendance to answer Members’ enquiries.  They left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Dr Conrad T.C. Wong left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Sha Tin, Tai Po and North District 

 

Agenda Item 10 

 

[Open Meeting]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Lung Yeuk Tau & Kwan Tei South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NE-LYT/17 and Approved Hok Tau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NE-HT/5 

(RNTPC Paper No. 10/21) 

 

48. The Secretary reported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mainly involved a site for 

ssyyik
線

ssyyik
線

ssyyik
線

ssyyik
線

ssyyik
線

ssyyik
線

ssyyik
線

ssyyik
線

ssyyik
打字機
Extract of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Rural and New Town Planning Committee held on 26.11.2021

ssyyik
打字機
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10854號附件V



 
- 26 -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 to be developed by the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HKHA)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an Engineering Feasibility Study conducted by the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EDD) with AECOM Asia Company Limited 

(AECOM) as the consultant.  The following Members had declared interests on the item: 

 

Mr Paul Y.K. Au  

(as Chief Engineer 

(Works),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 being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who was a member of the 

Strategic Planning Committee and the 

Subsidised Housing Committee of HKHA; 

 

Dr C.H. Hau 

 

 

- 

 

currently conducting contract research project 

with CEDD and having past business dealings 

with AECOM; 

 

Mr Y.S. Wong - being a member of the Funds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of HKHA; 

 

Dr Conrad T.C. Wong - having current business dealings with HKHA; 

and 

 

Mr K.K. Cheung - his firm having current business dealings with 

HKHA and AECOM; and 

 

Mr L.T. Kwok - his serving organisation operating a social 

service team which was supported by HKHA 

and had openly bid funding from HKHA. 

 

49. The Committee not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 and practice adopted by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the Board), as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relating to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 were the subject of amendments to the Outline Zoning Plan (OZP) proposed by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D), the interests of Members in relation to HKHA on the item 

only needed to be recorded and they could stay in the meeting.  The Committee noted that 

Dr Conrad T.C. Wong had already left the meeting.  As Mr K.K. Cheung and Dr C.H. Hau 

had no involvement in relation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tems, the Committee agre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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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could stay in the meeting.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50. The following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consultants were invited to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PlanD 

Ms Jessica H.F. Chu 

 

- District Planning Officer/Sha Tin, Tai Po & 

North (DPO/STN) 

 

Mr Tim T.Y. Fung - Senior Town Planner/Sha Tin, Tai Po & North 

 

Ms Sandy S.Y. Yik - Town Planner/Sha Tin, Tai Po & North 

 

CEDD 

Mr K.H. Tao - Project Team Leader/Project 

 

Mr Stephen Wat - Senior Engineer 2/Project 

 

Mr Esmond Chan - Engineer 5/Project 

 

Housing Department 

Ms Alice Lo - Senior Planning Officer 2 

 

Transport Department 

Mr Michael Cheung - Engineer/North 2 

 

AECOM 

Ms Ruby Yew - Technical Director 

   

Mr Ray Yeung - Associate 

 

Mr Colin Kwok - Asso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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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With the aid of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Ms Jessica H.F. Chu, DPO/STN, 

briefed Members on the background, the proposed rezoning of (i) a site to the north of Shan 

Lai Court from “Residential (Group B)” “R(B)” and “Residential (Group A)” (“R(A)”) to 

“R(A)1” to take forward a proposed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 under the Government’s 

policy directives (Amendment Items A1 to A2 on Lung Yeuk Tau and Kwan Tei South OZP 

(LYT OZP)), and (ii) a piece of land to the south of Shung Him Tong Village, comprising a 

“Green Belt” (“GB”) site to be excised from the Hok Tau OZP and the adjoining 

“Agriculture” site on the LYT OZP, to “Other Specified Uses” annotated “Cemetery” 

(“OU(Cemetery)”) to regularise the existing cemetery use of Sung Him Tong Sung Chan Wui 

Kei Tuk Kau Fan Cheung (Amendment Item B on LYT OZP and Amendment Item A on Hok 

Tau OZP), the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provision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 and community 

facilities and open space in the area, consultations conducted and departmental comments as 

detailed in the Paper. 

 

52. As the presentation by PlanD’s representative had been completed, the Chairman 

invited questions from Members. 

 

53. The Chairman and two Members raise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or expressed 

views on Amendment Items A1 and A2 on LYT OZP: 

 

(a) the reasons for providing off-site compensatory planting on a piece of 

Government land near Tong Hang; 

 

(b) whether there were road improvement works to meet the traffic needs 

arising from the proposed housing development; and 

 

(c) the tree species proposal for the compensatory planting might not be 

suitable, which should be further considered by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54. In response, Ms Jessica H.F. Chu, DPO/STN, PlanD, Mr K.H. Tao, Project Team 

Leader/Project, CEDD, and Mr Colin Kwok, Associate, AECOM, made the following mai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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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loss of trees would be compensated together with other proposed public 

housing sites in North District on a piece of Government land of about 0.83 

ha near Tong Hang.  The compensatory area was accessible by 

maintenance vehicles to the Tong Hang Fresh Water Service Reservoir and 

located away from built-up areas in the district.  The gradient of the 

compensatory area was relatively gentle which could facilitate site 

prepar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of Aquilaria Sinensis.  Apart from off-site 

compensation and transplanting, about 240 new heavy standard trees and 

685 whip trees would be planted within the site as part of the landscape 

treatment for the proposed housing development, which could achieve an 

overall green coverage of about 30%; 

 

(b) there were a number of completed and planned traffic improvement works 

in the area such as construction of Fanling Bypass, upgrading Lung Ma 

Road to a 7.3m wide two-lane carriageway, and junction improvement 

works, e.g. at Sha Tau Kok Road/Lung Ma Road, Sha Tau Kok Road/Sui 

Wan Road, Sha Tau Kok Road/Ma Sik Road in the North Distric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aid traffic improvement works, the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concluded that the relevant road junctions would operate 

satisfactorily, and no additional traffic improvement works were required 

for the traffic arising from the proposed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s under 

the current rezoning proposals; and 

 

(c) the Member’s suggestion on tree compensartory planting would be 

conveyed to CEDD and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for follow-up action, where appropriate. 

 

55. Members had no question regarding other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OZPs and 

generally considered that they were acceptable. 

 

56. After deliber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a) agree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Lung Yeuk Tau & Kwan 

Tei South OZP No. S/NE-LYT/17 and that the draft Lung Yeuk T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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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n Tei South OZP No. S/NE-LYT/17A at Attachment II of the Paper (to 

be renumbered as S/NE-LYT/18 upon exhibition) and its Notes at 

Attachment III of the Paper were suitable for exhibi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b) adopt the revised Explanatory Statements (ES) at Attachment IV of the 

Paper for the draft Lung Yeuk Tau & Kwan Tei South OZP No. 

S/NE-LYT/17A (to be renumbered as S/NE-LYT/18 upon exhibition)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lanning intentions and objectives of the Board for 

various land use zonings of the OZP and the revised ES would be published 

together with the OZP; 

 

(c) agree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Hok Tau OZP 

No. S/NE-HT/5 as shown on the draft Hok Tau OZP No. S/NE-HT/5A at 

Attachment VI of the Paper (to be renumbered as S/NE-HT/6 upon 

exhibition) and its Notes at Attachment VII of the Paper were suitable for 

exhibi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Ordinance; and 

 

(d) adopt the revised ES at Attachment VIII of the Paper for the draft Hok Tau 

OZP No. S/NE-HT/5A (to be renumbered as S/NE-HT/6 upon exhibition)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lanning intentions and objectives of the Board for 

various land use zonings of the OZP and the revised ES would be published 

together with the OZP. 

 

57. Members noted that, as a general practice, the Secretariat of the Board would 

undertake detailed checking and refinement of the draft OZP including the Notes and ES, if 

appropriate, before their publication under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Any major 

revision would be submitted for the Board’s consideration. 

 

[The Chairman thanked the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consultants for their 

attendance to answer Members’ enquiries.  They left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北區區議會 (2020-2023) 
第 9 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21 年 10 月 12 日  

時間： 上午 9 時 35 分  

地點： 粉嶺壁峰路 3 號  

 北區政府合署 3 樓會議室  

 
出席者  

  到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席：  羅庭德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李冠洪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議員：  李國鳳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錦豪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侯志強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侯福達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月明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高維基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張浚偉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温和達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秘書：  朱惠蓮女士  北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列席者   
莊永桓先生 , JP 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專員  
徐湘兒女士  香港警務處邊界警區指揮官  
馬偉卿先生  香港警務處大埔警區指揮官  
陸國安先生  規劃署粉嶺、上水及元朗東規劃專員  
彭蔚珊女士  地政總署北區地政專員  
任滿河先生  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褔利專員  
呂培裕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1(北 ) 
陳啟霖先生  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 (大埔、北區及沙田 ) 
冼佳慧女士  運輸署總運輸主任／貨車事務  
陳國雄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理北區環境衞生總監  
勞麗芳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康樂事務經理／新界北  
黃耀華先生  路政署高級區域工程師／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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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 2 項  

 

朱霞芬女士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陸國安先生  規劃署粉嶺、上水及元朗東規劃專員    
馮天賢先生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北區   
易淑儀女士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北區 2  
杜琪鏗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項目組長／工程項目   
滑維青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 2／工程項目   
盧穎儀女士  房屋署高級規劃師 (2)  
張劍虹先生  運輸署工程師／北區 2  
  
議程第 3 項   
陸國安先生  規劃署粉嶺、上水及元朗東規劃專員  
朱霞芬女士  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馮武揚先生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 /粉嶺上水 1 
劉涵女士  規劃署助理城市規劃師 /粉嶺上水 2 
杜琪鏗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項目組長／工程項目  
薛鳳聲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房屋工程 3 
滑維青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 2／工程項目  
祁德禮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 5／工程項目  
楊志遠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 4／房屋工程 3 
盧穎儀女士  房屋署高級規劃師 (2) 
張劍虹先生  運輸署工程師／北區 2 
 
未克出席者  
黃凱盈議員  
 
 

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議員和部門代表出席北區區議會第 9 次會議。  

缺席申請  

2.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沒有接獲議員的缺席申請。  

https://www.directory.gov.hk/details.jsp?dn=cn%3D1248007112%2Cou%3DPlanD%2Cou%3DPeople%2Co%3Dgovernment%2Cc%3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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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3. 大會通過 2021 年 8 月 31 日第 8 次會議的記錄。  

第 2 項皇后山擴展用地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基礎設施工程－可

行性研究擬議修訂《龍躍頭及軍地南分區計劃大綱核

准圖編號 S/NE-LYT/17》  
(北區區議會文件第 44/2021 號 ) 

4. 主席歡迎規劃署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朱霞芬女士、

粉嶺、上水及元朗東規劃專員陸國安先生、高級城市規劃師／北區

馮天賢先生、城市規劃師／北區 2 易淑儀女士、土木工程拓展署

(下稱「土拓署」)工程項目組長／工程項目杜琪鏗先生、高級工程

師 2／工程項目滑維青先生和房屋署高級規劃師 (2)盧穎儀女士及

運輸署工程師／北區 2 張劍虹先生列席會議。他表示，部門代表

會使用投影片作介紹，秘書處昨日已把有關投影片以電郵分發給

各議員以便閲覽。他請部門代表介紹文件。  

5. 朱霞芬女士表示，有關《龍躍頭及軍地南分區計劃大綱核

准圖編號 S/NE-LYT/17》的修訂主要是關於在皇后山山麗苑北面

進行公營房屋發展，並請馮天賢先生介紹有關文件。  

6. 馮天賢先生以投影片介紹北區區議會文件第 44/2021 號，

有關投影片載於附件一。  

7. 温和達議員表示，作爲資深議員，他對皇后山擴展用地公

營房屋發展計劃 (下稱「皇后山第二期」)工程感到痛心，並指現時

皇后山邨和山麗苑也快將落成，而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

會」 )、運輸署和規劃署卻沒有兌現他們的承諾。他指出，皇后山

發展計劃本是中低密度住宅發展，現在卻轉為高密度發展。約七、

八年前，他已曾向香港房屋委員會 (下稱「房委會」)強調交通問題

和城鄉共融的概念，但現時部門卻沒有回應他有關城鄉共融和以

單車徑為主題的公營房屋的意見，他對此表示不滿。此外，就本區

居民及擠迫戶的搬遷問題，他表示房屋署把本區居民調遷至他們

不適應的地區，如屯門和天水圍等，並認爲北區居民均希望住在較

和諧和熟悉的北區，亦便於基層家庭互相照顧，但房屋署卻沒有兌

現此承諾。他希望部門可以交代現時的房屋分配情況，並詢問在分

配房屋時是否會讓本區居民優先。就交通方面，部門並無做到龍山

隧道的分流，萃雲路及龍馬路的分流設施亦無助解決現時車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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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往沙頭角方向的情況，以避免於沙頭角公路塞車，他對此十分失

望。他希望規劃署和運輸署可以落實他在交通方面的建議，而房委

會可以關顧北區居民的調遷情況，使他們可以在北區生活而無須

搬到遠離北區的地區居住。  

8. 李冠洪議員表示，就規劃署剛才的介紹，現時皇后山房屋

發展項目預計會有五萬人入住，而皇后山第二期則會額外增加一

萬多人，但署方卻只計劃利用現時的道路，而沒有在擴展用地增加

額外交通設施。署方計劃依賴粉嶺繞道東段前往吐露港公路，而龍

馬路會改成雙線車道，將來則計劃會有六條專線小巴線和巴士線

服務皇后山居民。他詢問是否所有專線小巴都會利用粉嶺繞道東

段而不會駛經龍馬路前往皇后山新發展區。如果專線小巴會經龍

馬路前往皇后山新發展區，再加上私人車輛和其他車輛，他反問署

方是否認爲雙線車道足夠應付在該處居住的數萬人口的需求。他

相信車輛不會只利用粉嶺繞道東段前往其他地方，正如温和達議

員所言，車輛除了向南行駛前往九龍，亦會往北行駛。他詢問署方

所有北行的車輛是否須經龍馬路前往沙頭角公路，並質疑爲何署

方會認爲一條雙線來回行車的龍馬路可以應付數萬人口的需求。  

9. 李冠洪議員對行政長官提及北部都會區發展表示十分支

持。他表示，新界鄉議局早前進行了一項研究，發現政府由八十年

代起便沒有進行過全港性交通評估，也並無就香港交通進行整體

規劃，而只會在出現交通擠塞問題的地方興建繞道，故認爲規劃署

可以借助北部都會區此等大型發展計劃的機會，推行前瞻性的規

劃和交通網絡設計，為北區交通進行整體規劃，並作出詳細的交通

評估，否則區內的交通問題只會隨著人口增多而變得越趨嚴重。他

指出，皇后山新發展區的交通規劃現時只依賴粉嶺繞道東段及設

有雙線車道的龍馬路，並反問當區區議員和居民該如何接受現時

皇后山第二期的規劃。他絕對歡迎並支持政府解決房屋問題，但認

爲解決房屋問題的同時亦必須做好交通規劃，才可解決居民的出

行問題。即使現時預計北區在 20 年後會有新的就業職位，但由於

短期内不會產生大量就業職位，因此居民必須前往他區工作。如有

關規劃只依賴粉嶺繞道東段及設有雙線車道的龍馬路，屆時必會

出現交通擠塞。他支持有關房屋計劃，但擔心該計劃會導致整個北

區出現交通問題。  

10. 高維基議員表示，他亦十分關注皇后山的交通問題。皇后

山新發展區加上皇后山第二期預計共有五萬人口，但有關部門沒

有就皇后山第二期進行交通規劃及相應地增加配套設施。現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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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從皇后山出發的專線小巴和巴士有所增加，該等車輛除了往南

行，亦會經龍山隧道往北行。另一方面，龍山隧道於早上繁忙時間

的車流已十分緩慢，加上沙頭角公路往孔嶺的一段道路多年來也

屬雙線車道，亦沒有進行過擴闊工程，情況未如理想。他相信除了

粉嶺一帶的鄉郊地區，坪輋也會開始發展。屆時車流會集中在龍山

隧道，加上沙頭角公路尚未有計劃進行擴闊工程，他相信日後將會

有交通擠塞問題，並希望規劃署能考慮進行沙頭角公路的擴闊工

程。  

11. 周錦豪議員希望部門能就規劃中的專營巴士路線與現時粉

嶺區內的巴士路線採取分流措施。他表示，區内的交通已存在頗嚴

重的擠塞問題。隨著人口增加，區内巴士路線亦會相應增加。如果

規劃中的巴士路線會跟隨現行巴士路線的模式走遍全區，他認爲

這會對區内交通帶來很大負擔。此外，由於現時北區的停車位嚴重

不足，他詢問皇后山擴展用地預計會有多少停車位。  

12. 侯志強議員對皇后山發展的交通問題表示關注。他表示，

現時車輛會經龍山隧道往北行，而往南行則會駛經馬會道。馬會道

迴旋處經常出現交通擠塞，並會因而導致雞嶺迴旋處的交通同樣

擠塞，而現時只要有輕微的交通意外，亦會導致長達兩到三小時的

交通擠塞。他認爲粉嶺北幹線需要從速進行，以改善整體交通情

況，否則迴旋處只會經常出現交通擠塞，並需要警方指揮交通，浪

費警力。行政長官早前提及有關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而現時正在推

行的古洞北新發展區計劃預計會有 20 萬人口遷入，再加上粉嶺北

新發展區和皇后山發展計劃會額外為北區帶來 40 多萬人口。他認

爲運輸署應為新界東的交通進行整體規劃，並興建環城公路由九

龍經沙田、吐露港、大埔、沙頭角、打鼓嶺、上水、元朗到荃灣，

以貫通九龍及新界，此舉會為新界整體發展帶來益處。他認爲交通

規劃應未雨綢繆，因此應盡快興建環城公路。  

13. 侯志強議員續指，他關注皇后山區内的小巴問題。最近有

小巴商會向他投訴，指他們由港英年代開始經營小巴，一直以爲皇

后山發展落成後會爲他們帶來更多生意，卻發現運輸署增加了告

示牌，表示綠色專線小巴和紅色小巴不准進入。他們對禁止紅色小

巴進入皇后山有反響，並希望運輸署能容許紅色小巴進入區内，以

紓緩交通。他要求運輸署撤走有關告示牌，讓小巴商會可以繼續經

營小巴，保留他們的生存空間。此外，由於專線小巴司機的工資較

低，因此較難聘請專線小巴司機，導致現時粉嶺上水區的專線小巴

供不應求。他詢問可否輸入外地勞工以改善現時情況，並指由於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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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年輕人入行，現有的小巴司機年紀漸長，導致交通意外頻生。他

希望運輸署能容許紅色小巴進入皇后山，並關注有關小巴司機青

黃不接的問題。  

14. 侯福達議員表示，古洞北發展可以借鑒皇后山發展。於去

年的區議會會議上，他已就古洞北發展向運輸署指出有關幹線必

須接駁雞嶺道路，而部門每次都回應指會先做好交通配套，但他認

爲在進行如此大型的規劃時，部門卻沒有做好交通流量控制。他指

現時交通問題完全沒有改善，古洞區内有很多正在進行的工程，只

要有輕微的交通意外亦會導致交通擠塞情況發生。他認爲在進行

大型發展規劃前需要以交通配套爲先。  

15. 李國鳳議員表示，粉嶺區最受皇后山發展影響。他支持發

展，並認爲要做好交通規劃。  

16. 主席表示，行政長官於 10 月 6 日提出了《北部都會區發展

策略》報告書，並提到「四新精神」，即「空間拓新」、「觀念更

新」、「政策創新」及「機制革新」，但他認爲在皇后山第二期的

規劃文件中完全沒有體現「四新精神」。剛才各議員提出的意見在

以往的區議會會議上均有提出。他於 2020 年 10 月 13 日的北區區

議會會議上提出一項提案 (即北區區議會文件第 72/2020 號 )，要求

有關部門全面檢視皇后山區住宅發展項目及附近一帶的配套。當

時部門回應指會於皇后山第二期規劃檢討，並考慮相關意見，但現

時的規劃文件則反映部門完全沒有採納他的意見。他就有關規劃

的配套和興建細節提出以下意見及建議：  

(a) 皇后山區需要額外一條行車主幹道供居民出入。現時皇后

山區的交通依賴龍馬路，但過往有不少大型車輛在該處翻

側，一旦癱瘓交通，緊急車輛便不能進入皇后山。由於現時

龍馬路的盡頭，即山麗苑迴旋處，距離布格仔路只有幾十

米之隔，他曾多次向運輸署建議延伸布格仔路。以他的理

解，布格仔路可能因爲地勢問題而未被列入交通改革方案

中。他重申，人民為發展的中心，發展應以人民的福祉為

重，規劃不能因爲技術上的困難而不實行。即使皇后山第

二期擴展區只新增一萬人，他們亦有其基建配套的需要，

因此應設有兩條道路供居民進出。如果可以利用布格仔路

前往流水響道再到沙頭角公路，在有緊急事故時也會有額

外道路供車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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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粉嶺繞道東段和龍山隧道皆非爲皇后山發展而興建。粉嶺

繞道東段是爲了應付粉嶺北新發展區計劃所帶來的七萬新

增人口而建，而非爲應付皇后山第一及第二期發展所帶來

的四萬新增人口而建。他指出，部門在規劃皇后山發展時，

常把粉嶺繞道東段列為交通數據的一部分，而他認爲這並

不合理，因爲粉嶺繞道東段是爲了應付粉嶺北發展所帶來

的七萬新增人口。龍山隧道則是爲了應付香園圍口岸而建。

由於香園圍口岸的客運和貨運皆未完全開通，因此他認爲

現時的數據未能作準。他建議在龍山隧道加建分支以直接

接駁皇后山。參考灣仔繞道的設計，灣仔繞道亦有灣仔北

分支。他指在地理位置上，龍山隧道位於皇后山的後方，而

在建設龍山隧道時已醖釀要發展皇后山房屋項目，現時規

劃存在錯配。他指有關皇后山第二期的規劃沒有體現行政

長官提倡的「四新精神」，並認爲皇后山第二期發展所帶來

的一萬人口正包括在行政長官所提及北部都會區新增的

250 萬人口當中。議程第二和第三項的規劃所提及的新增人

口也同樣包含在這 250 萬人口中，而他希望知道《北部都

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中提及的北環線東延線的細節。他

指行政長官在許多公開場合都提及政府採納「基建先行」

的概念，並詢問有關皇后山第二期的規劃如何體現「基建

先行」。就温和達議員和李冠洪議員提出的意見，他詢問有

關意見的落實細節和時間，並表示行政長官提到有關鐵路

料需二十年完成，但現時皇后山的竣工日期約為 2030 年，

他詢問該如何處理兩者相差的十年時間，並希望部門能有

具體交代；  

(c) 就交通評估的數據，部門以小時而非以分鐘為單位計算交

通擠塞的情況，導致未能得出準確數據。正如李冠洪議員

所言，他希望可以就整個北區，甚至整個香港，進行全面的

交通評估。他亦希望可以把交通評估的計算單位設爲 15 分

鐘，以評估道路的交通流量和公共交通工具的載客量。在

停車位方面，前北區區議員林卓廷先生曾於去年北區區議

會會議上指出，2006 年至 2018 年期間，私家車、電單車及

商用車的增幅為 44%，但泊車位的增幅僅為 12%，而每輛

車需要兩個泊車位，即在家與在外各一。他指現時巴士路

線計劃只有六條，如果居民選擇駕車出行便需要停車位。

他詢問有關停車位數量的數據。他理解如要增加停車位便

需擴闊道路，但現有道路未必有足夠空間。議員於去年北



負責人 

8  

 

區區議會會議上已提出可根據「一地多用」原則興建地下

停車場，但他未能在有關規劃文件中看到部門回應議員去

年的意見；  

(d) 在社區配套上，土拓署工程項目組長／工程項目杜琪鏗先

生曾就粉嶺第 48 區規劃發展向他提供城規會文件第 10170
號。該份文件提到，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下稱「《規

劃標準》」 )，北區現有的社區配套中，有五項配套設施並

不符合《準則》訂明的比例，包括分區警署、健康中心、醫

院、運動場及游泳池。他表示，根據《規劃標準》，現時上

述五項社區配套的比例已低於標準，而皇后山皇后山第二

期新增一萬人口，加上議程第三項的文件所指擬爲北區再

增加四萬人口，必然會加劇社區配套不足的情況，但議程

第二及第三項的文件均沒有提及上述五項社區配套；  

(e) 就地積比率方面，根據有關規劃文件，擬建房屋樓高約 47
層。由於他不清楚現時地盤施工範圍的細節，故詢問擬建

房屋會否遮擋山麗苑和皇后山邨的景觀。他特別提到，山

麗苑剛剛開售，而現時部門則擬在山麗苑前興建皇后山第

二期，他不清楚這做法會否有政治倫理上的衝突，故希望

部門能回應他的問題。他亦詢問會否有防範措施以避免山

麗苑和皇后山邨的住戶於皇后山第二期施工期間受到影

響。土拓署曾表示聲音是往上傳播的，而現時皇后山第二

期的施工地盤較山麗苑低，即施工噪音會影響較高的山麗

苑和皇后山邨。他詢問會否在建築技術或施工細節上有具

體方法以避免噪音污染；  

(f) 於 2019 年底皇后山邨第一期施工期間，曾因地盤打樁工程

而導致附近民居出現結構性裂縫。即使部門根據《建築物

條例》進行打樁工程，但附近房屋可能並非根據相關條例

興建，導致在進行打樁工程時仍有可能令附近民居出現裂

縫，影響居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現時粉嶺繞道東段工程

亦導致石湖新村民居出現類似情況，因此他希望土拓署在

進行有關工程時能多加注意，並建議可透過不同方法進入

民居設置監察點；以及  

(g) 進入山麗苑的道路十分陡斜，特別是由街市至山麗苑一段。

按他理解，大部分公共房屋住戶乃基層市民及長者，並認

爲有關道路沒有達至傷健共融的概念。他不清楚部門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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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皇后山擴展用地地盤進行平整工程和規劃有關交通配

套，但表示他前往山麗苑需要半小時並十分費力，更遑論

長者該如何進出屋苑。他認爲部門應檢視山麗苑和皇后山

邨第一期的情況，再考慮該如何規劃皇后山邨第二期的道

路和配套。  

17. 朱霞芬女士感謝議員務實的意見，以便規劃署優化計劃。

她就議員的問題、意見和建議綜合回應如下：  

(a) 她留意到議員主要關注交通配套的問題，而此問題可分為

硬件配套和軟件配套兩個層面討論，硬件配套指興建主幹

道，軟件配套則指巴士及小巴的服務；  

(b) 皇后山第二期的土地原本已劃分為「住宅 (乙類 )」用途，並  
以 3.6 倍的地積比率作評估基礎。因此，在 2015 年改劃時

所進行的交通及運輸評估已預計該地可容納約 2 000 伙的

房屋發展。因應社會對公營房屋需求殷切，規劃署建議把

該地從私人房屋發展改撥為公營房屋發展。規劃署以地盡

其用為原則，把該地的地積比率由 3.6 倍提升至 6.5 倍，新

增的房屋伙數則由約 2 000 伙提升至約 4 000 伙，所新增人

口約為 5 000 人。而最新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主要是評估新

增人口對交通的影響，以及原規劃的硬件配套是否足以應

付他們的需要。評估結果顯示，在落實擴闊龍馬路及增設

沙頭角公路／龍馬路的專用左轉行車線等交通措施後，基

本上可應付預計新增人口所帶來的交通流量；  

(c) 在軟件配套方面，除現時皇后山邨的巴士總站和山麗苑外

的兩個巴士站，政府將在皇后山第二期提供新的巴士路線

服務居民。至於巴士的班次、路線及分流安排，不同部門會

保持溝通，並因應當地情況作調配。此外，規劃署備悉有關

允許紅色小巴進入皇后山範圍、巴士分流等意見，有關意

見將於會後交予相關部門處理；  

(d) 由 2021 年 10 月 6 日起，北區不再是鄉郊地區，而是北部

都會區。政府定會秉承「四新精神」，基建先行，全力以赴

幫助市民。新界北發展規劃及工程研究項目已於 7 月獲立

法會通過撥款，期望在 10 月完成招標，並在 36 個月內完

成研究。此外，運輸署在  2020 年尾已開展《跨越  2030 年
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研究將會配合北部都會區

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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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綱領，建議落實大型基建，以吸納北區未來的 250 萬

人口。同時，《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中提及的北環線東延

線亦將於皇后山設站，期望透過鐵路發展，方便居民出行；  

(e) 規劃署已於 2021 年 8 月修訂《規劃標準》，提高公營房屋

發展的泊車位比率，預計可於皇后山第二期提供最多 539
個私家車位，當中 524 個供住宅用，以期滿足居民的需要；  

(f) 皇后山邨位於皇后山第二期的西南面，故相信皇后山邨單

位的景觀不會受到重大影響。至於山麗苑則位於皇后山第

二期的南面，雖然部分山麗苑單位的景觀或會受阻擋，擬

議發展的建築物高度與周邊環境大致協調；  

(g) 運輸署與土拓署會隨着新增人口的地區發展，配合北部都

會區的發展綱領，適時優化有關增設主幹道的建議；  

(h) 據了解，來往山麗苑與皇后山邨至粉嶺站之間已興建單車

徑，規劃署備悉温和達議員的意見，會適時檢視單車徑走

線；以及  

(i) 她同意温和達議員提出有關擠逼戶原區安置的意見，以便

家人互相照顧。她會把有關意見轉交房屋署，讓署方在分

配單位時考慮其意見。有關意見亦會載於會議記錄，以供

房屋署參考。  

18. 主席提示規劃署代表回應侯志強議員提出有關允許紅色小

巴進入皇后山範圍的問題。  

19. 朱霞芬女士回應，有關事宜視乎運輸署的考慮。  

20. 冼佳慧女士感謝議員的意見，補充回應如下：  

(a) 就皇后山邨與山麗苑的公共交通安排，運輸署已安排六條專

營巴士路線及一條專線小巴路線來往各區，當中一條接駁粉

嶺站的循環巴士路線、一條前往荃灣的巴士路線，以及一條

經上水站前往北區醫院的專線小巴路線，均是沿沙頭角公路

往南行駛。另外四條專營巴士路線，包括前往九龍西南昌、

九龍東啟德，以及兩條分別經東區海底隧道和西區海底隧道

前往香港站的路線，則會沿沙頭角公路往北行駛。由此可見，

現時皇后山區的交通佈局已為居民提供前往香港主要地方

的交通服務；；  

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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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運輸署會視乎地區的基建及人口發展，定期檢討巴士路線計

劃，安排合適的巴士路線，為當區居民提供服務；  

(c) 運輸署會密切留意各條巴士路線的客量，適時與巴士公司調

整班次；以及  

(d) 運輸署早前建議於龍馬路設置公共小巴的禁區，以便有效管

理當區的交通及公共運輸服務。  

21. 主席表示，規劃署代表仍未就城規會文件所提及的社區設

施配套作出回應。他指若沒有足夠警區，會導致其他分區的警員疲

於奔命；若沒有足夠的運動場和游泳池，亦會出現設施供應不足的

問題。希望規劃署能正面回應有關事宜。  

22. 朱霞芬女士回應，根據北區整體的社區設施標準供應，雖

然某些設施供應不足，但按最新情況，分區警署的數目應可滿足市

民需要，而規劃署稍後亦會在議程第 3 項為此再作講解。  

23. 陸國安先生補充，主席所收悉的文件為 2017 年的數據，而

規劃署就是次的項目發展已更新有關數據。目前預計分區警署的

數目足夠應付市民需要，因政府已在古洞北新發展區預留興建警

署的位置，而該發展區亦會提供運動場和游泳池。  

24. 主席詢問，規劃署指的最新數據屬哪一年。  

25. 陸國安先生回應，有關數據為 2021 年。  

26. 主席質疑為何土拓署代表交予他的數據為 2017 年。  

27. 陸國安先生回應，由於粉嶺第 48 區的規劃文件擬備時間是

2017 年，故土拓署代表把文件夾附的數據交予主席。  

28. 主席表示，目前的房屋發展項目 (包括粉嶺第 48 區 )屬於

2030 年的項目，而非 2017 年。雖然他不希望把兩個項目捆綁在一

起討論，但倫理上他質疑土拓署代表一方面與其討論 2017 年的數

據，另一方面規劃署卻以 2021 年的數據作回應，指政府部門的處

事方式影響議事。他詢問規劃署代表可否於會後把 2021 年的數據

分發予議員。  

29. 陸國安先生回應，規劃署樂意把 2021 年的數據分發予議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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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按語：規劃署已於 2021 年 12 月 3 日將最新的數據經北區區

議會秘書處分發予議員。 ) 

30. 侯志強議員追問有關設置紅色小巴禁區牌的事宜。據小巴

承辦商反映，他們擔心設置禁區牌後會影響紅色小巴的營運。紅色

小巴已於該區經營數十年，由起初人口不多，需要蝕本經營，直至

現時落實新發展區，準備迎來人口上升，政府卻把紅色小巴拒諸門

外，情況有欠公允。此外，他認為綠色專線小巴或未能照顧全部居

民的需求，因此有必要營運紅色小巴，希望運輸署取消設置該禁區

牌。  

31. 主席表示，區議會以往一直爭取要求粉嶺鄉郊沿線小巴 (包
括 56B、56C 號線 )駛入皇后山邨，惟遭運輸署反對。他指現時皇

后山區只有六條專營巴士路線，質疑公共交通工具數目是否足以

滿足居民需求。  

32. 冼佳慧女士感謝主席和侯志強議員的意見，運輸署在規劃

公共運輸服務時，會考慮預計客量，以擬訂合適的公共交通安排服

務當區居民。隨着皇后山邨與山麗苑相繼入伙，人口大幅增長，署

方認為使用載客量較高的交通工具 (如專營巴士 )為主要服務該區

的運輸工具，比使用公共小巴較為合適及更有效率。因此，運輸署

就皇后山區目前的發展規模，已安排六條專營巴士路線，當中包括

一條主要接駁至港鐵粉嶺站的穿梭巴士線，輔助以一條經港鐵上

水站前往北區醫院的專線小巴為區內的路線。為使以上的交通佈

局能有效率地運作，運輸署建議於龍馬路設置公共小巴的禁區，以

便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的服務能暢運作。就皇后山第二期的發展，

運輸署會因應地區的發展及配套，定期檢討巴士服務安排，例如檢

視巴士路線的走線和班次。  

33. 侯志強議員表示，紅色小巴一向服務沙頭角公路的居民，

但如今新屋苑落成，運輸署卻設置公共小巴的禁區，小巴承辦商有

感署方正在扼殺其生存空間。他理解運輸署有其管理程序，但仍希

望署方考慮取消設置該禁區牌或採取其他做法，如調動禁區牌至

較入位置、限制小巴進入該區的數量等。  

34. 主席表示，運輸署代表已回應有關設置公共小巴禁區的問

題，而侯志強議員亦已充分表達其意見，他建議有關議題可在山麗

苑入伙後，於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下稱「交運會」)會議再詳細討論。 

35. 温和達議員感謝規劃署代表的正面回應，而除了把有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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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載於會議記錄外，他更希望部門代表可詳細回應議員的意見，並

提出以下意見和問題：  

(a) 因應沙頭角公路的交通嚴重擠塞，過往他曾要求增設一條

無須途經沙頭角公路和聯和墟而直達市區的小巴路線，以

方便上班人士，惟有關建議遭運輸署拒絕。此外，他亦曾建

議增設一條由打鼓嶺、坪輋接駁至蓮塘口岸的小巴路線，

直達市區，方便居民。他批評運輸署現時無法緩解沙頭角

公路的交通擠塞，亦不理解為何早上繁忙時間的小巴路線

需繞經聯和墟、港鐵粉嶺站和上水站，而沒有善用龍山隧

道及轉乘站供乘客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並認為此為運輸署

的過失；  

(b) 他認為運輸署在處理小巴路線發展時態度十分推搪。早前

他曾要求開設一條由嘉福邨前往聯和墟、安樂村的小巴路

線，以疏導粉嶺站的交通擠塞，惟運輸署仍回覆建議乘客

前往港鐵粉嶺站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並在討論後以書面回

覆指已有完善規劃。他質疑運輸署是否在保護小巴承辦商

的利益，而不願增加小巴路線。他要求運輸署正視議員提

出有關交通改善的提案並作出正面回應；以及  

(c) 他期望房屋署可安排北區居民原區安置，甚至原區就業，

並詢問房屋署可否提供輪候公共租住房屋 (下稱「公屋」)的
北區居民獲安置在區內新落成公共屋邨 (如皇后山邨 )的百

分比數據。  

36. 主席建議在龍山隧道迴旋處近萊洞或大塘湖外的空地增設

轉乘站，以方便皇后山區、粉嶺區和沙頭角區的居民轉乘不同路

線。他請規劃署和運輸署代表回應。  

37. 朱霞芬女士請房屋署代表回應有關温和達議員就北區居民

獲原區安置的提問。  

38. 陳啟霖先生感謝温和達議員的意見。就公屋調配及分戶問

題，房屋署希望安排居民原區調遷，惟始終有不同申請隊伍，而有

關安排由房屋署的中央編配組負責，他會反映温議員的意見予該

組的同事。此外，如有北區居民獲原區安置的百分比數據，他會把

有關資料分發予議員。  

(會後按語：房屋署表示，該署的公屋編配小組備悉議員提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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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就提供原區安置數據一事，由於現有的統計數據中沒有備存

有關資料，因此未能提供給議員參考。 ) 

39. 朱霞芬女士表示，規劃署將於會後檢視由主席提出在龍山

隧道迴旋處增設轉乘站的建議，並會以書面回覆。  

40. 主席補充，他曾在前交運會於 2020 年 11 月 9 日舉行的第

六次會議上提出於沙頭角公路轉入簡頭村位置增設右轉袋口位的

要求 (委員會文件第 106/2020 號 )，並認為該提案有助政府部門進

行交通規劃。按目前的交通安排，日後將有四條巴士路線經龍山隧

道前往市區，途中需經沙頭角公路馬尾下段，一旦巴士停站，便會

影響簡頭村居民出入，出現車流倒灌的情況。因此，他當時建議在

該處增設右轉袋口位以疏導車流，惟運輸署沒有正面回應，並指根

據數據而不會採納其意見。他指署方根據現時的人口數據固然不

需增設右轉袋口位，但以日後的三萬人口來計算，結果截然不同。

他指剛才規劃署代表鏗鏘有力地提倡「四新精神」，基建先行，惟

實際上卻不重視增設路口位等微小改善，與其提倡的精神相違背，

希望相關部門跟進情況。  

41. 朱霞芬女士回應指，署方並無違背「四新精神」。由於皇后

山擴展用地發展的交通影響評估 (TIA)沒有建議在沙頭角公路轉

入簡頭村的位置增設右轉袋口位，故運輸署會視乎該處的交通流

量，考慮是否採納主席的建議。她強調，北部都會區即將會有不同

發展，政府會秉承「四新精神」，更新有關數據以配合最新的發展。

政府除了檢視簡頭村目前的發展，亦會檢視其週邊配套，以作整全

的發展。  

42. 主席樂見規劃署的回應，但紙上談兵不能解決問題，故邀

請規劃署與土拓署在皇后山邨入伙後於早上 7 時跟他到簡頭村村

口進行視察，既可貫徹政府的觀念，亦更為「貼地」。  

 
第 3 項擬議修訂《粉嶺／上水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FSS/24》  
(北區區議會文件第 45/2021 號 ) 

43. 主席歡迎規劃署粉嶺、上水及元朗東規劃專員陸國安先生、

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朱霞芬女士、高級城市規劃師／粉嶺上

水 1 馮武揚先生、助理城市規劃師／粉嶺上水 2 劉涵女士、土拓

署工程項目組長／工程項目杜琪鏗先生、總工程師／房屋工程 3 薛

規劃署  

ssyyik
線

ssyyik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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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10854號附件VII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1 0 8 5 4 號 附 件 V I I I a  

龍躍頭及軍地南區和鶴藪區的主要社區設施和休憩用地供應  

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要求 

(按規劃人口 

計算)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 

供應比較) 

現有供應 已規劃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地區休憩  

用地  

 

每100 000人  

10公頃1  

 

6.37公頃  0公頃  3.68公頃  -2.69公頃  

鄰舍休憩  

用地  

 

每100 000人  

10公頃1  

 

6.37公頃  0.96公頃  5.54公頃  -0.83公頃  

中學 每40名12至17歲

青少年設1間全日

制學校課室  

 

96間課室  0間課室 0間課室 -96間課室 

小學 每25.5名6至11歲

兒童設1間全日制

學校課室  

 

171間課室  60間課室  84間課室  -87間課室  

幼稚園／ 

幼兒園 

每1 000名3至6歲

兒童設34間課室  

 

67間課室  0間課室  31間課室  -36間課室  

醫院 每1 000人  

設5.5張病牀  

 

359張病牀  0張病牀  0張病牀  -359張病牀 2  

診所／  

健康中心  

每100 000人  

設1間  

 

0間  0間  0間  0間  

幼兒中心  每25 000名兒童  

設100個資助服務

名額1  

 

254個名額  0個名額  100個名額  -154個名額 3  

警區警署 每200 000至

500 000人設1間  

 

0間  0間  0間  0間  



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要求 

(按規劃人口 

計算)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 

供應比較) 

現有供應 已規劃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分區警署 每100 000至

200 000人設1間  

 

0間  0間  0間  0間  

裁判法院 

(8個法庭) 

 

每660 000人  

設1間  

0間  0間  0間  0間  

綜合青少年

服務中心  

 

每12 000名6至24

歲人士設1間1  

1間  0間  1間  0間  

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  

每100 000至  

150 000人設1間 1  

 

0間  0間  1間  +1間  

長者地區  

中心  

每個人口約達

170 000人或以上

的新發展區設1間1  

 

不適用  0間  0間  不適用  

長者鄰舍  

中心  

每個人口達

15 000至20 000

人的新建及重建

房屋建築羣(包括

公營及私營房屋)

設1間1  

 

不適用  0間  2間  不適用  

社區照顧 

服務設施  

每1 000名65歲或

以上長者設17.2

個資助服務名額

1 、 4  

 

195個名額  15個名額  192個名額  -3個名額 3  

安老院舍 每1 000名65歲或

以上長者設21.3

個資助牀位1  

 

242個牀位  0個牀位  90個牀位  -152個牀位 3  



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要求 

(按規劃人口 

計算)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 

供應比較) 

現有供應 已規劃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學前康復

服務 

每1 000名0至6歲

兒童設23個資助

名額  

 

99個名額  0個名額  0個名額  -99個名額  

日間康復

服務 

每10 000名15歲

或以上人士  

設23個資助名額  

 

120個名額  0個名額  80個名額  -40個名額  

住宿照顧

服務 

每10 000名15歲

或以上人士  

設36個資助名額  

 

188個名額  0個名額  230個名額  +42個名額  

日間社區

康復中心 

每420 000人  

設1間  

 

0間  0間  0間  0間  

殘疾人士

地區支援

中心 

 

每280 000人  

設1間  

0間  0間  0間  0間  

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

中心 

 

每310 000人設1

間標準規模中心  

 

0間  0間  0間  0間  

圖書館 每200 000人設1

間分區圖書館  

 

0間  0間  0間  0間  

體育中心 每50 000至

65 000人設1間 1  

 

0間  0間  0間  0間  

運動場／  

運動場館 

每200 000至

250 000人設1個 1  

 

0個  0個  0個  0個  



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要求 

(按規劃人口 

計算)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 

供應比較) 

現有供應 已規劃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遊泳池  

場館—  

標準池  

 

每287 000人  

設1個場館1  

 

0個  0個  0個  0個  

 

註 ：  

 

龍 躍 頭 區 和 鶴 藪 區 的 規 劃 居 住 人 口 將 分 別 約 為 6 3  4 0 0 人 和 1  9 0 0 人 。 撇 除 流 動 人 口 ， 龍 躍 頭

區 和 鶴 藪 區 的 整 體 規 劃 人 口 分 別 約 為 6 1  8 0 0 人 和 1  8 0 0 人 。 所 有 人 口 數 字 已 調 整 至 最 接 近 的

百 位 數 字 。  

 

1  在 訂 定 有 關 要 求 時 ， 沒 有 把 規 劃 流 動 人 口 計 算 在 內 。  

2  醫 院 管 理 局 會 按 區 域 監 察 醫 院 病 牀 的 供 應 及 填 補 短 缺 情 況 。  

3  此 乃 長 遠 目 標 ， 實 際 供 應 數 字 須 視 乎 社 會 福 利 署 在 規 劃 和 發 展 過 程 中 按 適 當 情 況 所 作

出 的 考 慮 。  

4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設 施 ( 包 括 中 心 為 本 及 家 居 為 本 ) 的 規 劃 標 準 是 以 人 口 為 基 礎 。 《 安 老 服

務 計 劃 方 案 》 對 中 心 為 本 及 家 居 為 本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分 配 沒 有 硬 性 的 規 定 。 不 過 ，

一 般 來 說 ， 家 居 為 本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可 滿 足 六 成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方 面 的 需 求 ， 其 餘 四 成

服 務 則 由 中 心 為 本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加 以 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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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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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的主要社區設施和休憩用地供應  

(包括粉嶺／上水擴展區 )  

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要求 

(按規劃人口 

計算)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 

供應比較) 

現有供應 已規劃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地區休憩  

用地  

 

每100 000人  

10公頃1  

 

67.88公頃  21.59公頃  66.69公頃  -1.19公頃  

鄰舍休憩  

用地  

 

每100 000人  

10公頃1  

 

67.88公頃  63.97公頃  110.91 

公頃  

+43.03公頃  

中學 每40名12至17歲

青少年設1間全日

制學校課室  

 

839間課室  608間課室 818間課室 -21間課室 

小學 每25.5名6至11歲

兒童設1間全日制

學校課室  

 

1 187間課室  770間課室  1 328間  

課室  

+141間課室  

幼稚園／ 

幼兒園 

每1 000名3至6歲

兒童設34間課室  

 

437間課室  263間課室  502間課室  +65間課室  

警區警署 每200 000至

500 000人設1間  

 

1間  1間  2間  +1間  

分區警署 每100 000至

200 000人設1間  

 

3間  3間  4間  +1間  

裁判法院 

(8個法庭) 

 

每660 000人  

設1間  

1間  1間  1間  0間  

醫院 每1 000人設5.5

張病牀  
 

3 795張病牀  658張病牀  2 158張  

病牀  

-1 637張  

病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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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要求 

(按規劃人口 

計算)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 

供應比較) 

現有供應 已規劃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診所／  

健康中心  

每100 000人  

設1間  

 

7間  4間  7間  0間  

幼兒中心  每25 000名兒童  

設100個資助服務

名額1  

 

2 715個名額  457個名額  1 513個  

名額  

-1 202個  

名額3  

綜合青少

年服務  

中心  

 

每12 000名6至24

歲人士設1間1  

9間  7間  7間  -2間 3  

長者地區  

中心  

每個人口約達

170 000人或以上

的新發展區  

設1間1  

 

不適用  1間  2間  不適用4  

長者鄰舍  

中心  

每個人口達

15 000至20 000

人的新建及重建

房屋建築羣  

設1間1  

 

不適用  5間  18間  不適用5  

社區照顧 

服務設施  

每1 000名65歲或

以上長者設17.2

個資助服務名額

1 、 6  

 

3 245個名額  468個名額  1 328個  

名額  

-1 917個  

名額3  

安老院舍 每1 000名65歲或

以上長者設21.3

個資助牀位1  

 

4 019個牀位  1 344個  

牀位  

3 848個  

牀位  

-171個  

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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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要求 

(按規劃人口 

計算)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 

供應比較) 

現有供應 已規劃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學前康復

服務 

每1 000名0至6歲

兒童設23個資助

名額  

 

925個名額  208個名額  328個名額  -597個名額  

日間康復

服務 

每10 000名15歲

或以上人士設23

個資助名額  

 

1 314個名額  130個名額  1 160個  

名額  

-154個名額  

住宿照顧

服務 

每10 000名15歲

或以上人士設36

個資助名額  

 

2 057個名額  439個名額  2 159個  

名額  

+101個  

名額  

日間社區

康復中心 

每420 000人  

設1間  

 

1間  0間  1間  0間  

殘疾人士

地區支援

中心 

 

每280 000人  

設1間  

2間  1間  2間  0間  

精神健康

綜合社區

中心 

 

每310 000人設1

間標準規模中心  

 

2間  1間  1間  -1間  

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  

每100 000至  

150 000人設1間 1  

 

6間  3間  4間  +2間  

圖書館 每200 000人設1

間分區圖書館  

 

3間  4間  5間  +2間  

體育中心 每50 000至

65 000人設1間 1  

 

10間  5間  9間  -1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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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種類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 

《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要求 

(按規劃人口 

計算) 

供應 

剩餘／短缺 

(與已規劃 

供應比較) 

現有供應 已規劃 

供應 

(包括現有 

供應) 

運動場／  

運動場館 

每200 000至

250 000人設1個 1  

 

2個  1個  2個  0個  

遊泳池  

場館—  

標準池  

 

每287 000人  

設1個場館1  

 

2個  1個  2個  0個  

 

註 ：  

 

北 區 的 規 劃 人 口 將 約 為 6 9 0  2 0 0 人 。 撇 除 流 動 人 口 ， 區 內 的 整 體 規 劃 人 口 約 為 6 7 8  7 7 0 人 。

所 有 人 口 數 字 已 調 整 至 最 接 近 的 百 位 數 字 。  

 

1 .  在 訂 定 有 關 要 求 時 ， 沒 有 把 規 劃 流 動 人 口 計 算 在 內 。  

2 .  已 於 古 洞 北 新 發 展 區 內 預 留 一 幅 用 地 ， 以 興 建 醫 院 ， 但 醫 院 所 提 供 的 病 牀 數 目 會 在 稍

後 階 段 才 作 決 定 。 醫 院 管 理 局 會 按 區 域 監 察 醫 院 病 牀 的 供 應 及 填 補 短 缺 情 況 。  

3 .  此 乃 長 遠 目 標 ， 實 際 供 應 數 字 須 視 乎 社 會 福 利 署 在 規 劃 和 發 展 過 程 中 按 適 當 情 況 所 作

出 的 考 慮 。  

4 .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的 供 應 只 適 用 於 新 發 展 區 ( 即 北 區 區 內 的 粉 嶺 北 新 發 展 區 及 古 洞 北 新 發 展

區 ) 。  

5 .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的 供 應 只 適 用 於 人 口 達 1 5  0 0 0 至 2 0  0 0 0 人 的 新 建 及 重 建 房 屋 建 築 羣 。  

6 .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設 施 ( 包 括 中 心 為 本 及 家 居 為 本 ) 的 規 劃 標 準 是 以 人 口 為 基 礎 。 《 安 老 服

務 計 劃 方 案 》 對 中 心 為 本 及 家 居 為 本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分 配 沒 有 硬 性 的 規 定 。 不 過 ，

一 般 來 說 ， 家 居 為 本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可 滿 足 六 成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方 面 的 需 求 ， 其 餘 四 成

服 務 則 由 中 心 為 本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加 以 配 合 。  

7 .  當 局 會 考 慮 在 粉 嶺 北 新 發 展 區 的 發 展 內 增 設 一 間 體 育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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